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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8012543680

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沪市监松处罚〔2022〕272022001276号

当事人： 上海鑫智食品发展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7MA1J4KC84E

住所：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久富路 300 号 1幢一层 A区、3幢 C

区 108 室

法定代表人： 张占
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411425XXXXXXXX8431

根据相关线索，本局依法对当事人涉嫌生产、销售以次充好

的产品的行为立案调查。调查过程中，依法调取相关证据材料，

并制作询问笔录，期间，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经查，当事人有以下违法事实：

当事人于2021年11月5日向某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猪肉800

千克,付款金额为 19280 元。2022 年 3 月底、4月初，当事人将

猪肉分割包装生产了 658 袋“牛尚宫猪五花肉 ”，每袋净含量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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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克，以 32 元/袋的价格向自然人魏某销售，货值金额 21056

元。魏某将当事人生产的猪肉与其经营的其他食品组合制定疫

情保供套餐供于社区团购，套餐产品包括猪五花肉及其他农副

产品。上述产品当事人共计生产 658 千克，货值金额 21056 元，

该笔货款自然人魏金金未和当事人结算，当事人无违法所得。

其余 142 千克猪肉原料由当事人员工自行消耗。当事人在得知

社区居民反映其生产的猪肉存在质量问题后，主动开展退款、

换货等补救措施，因疫情封控原因，涉案产品当事人无法召回，

658 份涉案产品由居民自行处置。

以上事实有公安机关移送材料、《询问笔录》等材料证明。

2022 年 11 月 28 日，本局依法向当事人制发并送达了沪市监

松罚告〔2022〕272022001276 号《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

罚内容及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告知了当事人，当事人未在

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、申辩，故视为当事人放弃上述权利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涉嫌生产、销售以次充好的产品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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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三十二条“生产者

生产产品，不得掺杂、掺假，不得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，不得

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”、第三十九条“ 销售者销售产品，

不得掺杂、掺假，不得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，不得以不合格产

品冒充合格产品”的规定。

当事人生产、销售以次充好产品的行为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间

造成一定社会影响，鉴于涉案产品原料经检验符合食品安全相关

标准，当事人违法持续时间不足 6个月，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，

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，我局决定依法给予一般情

形的行政处罚。因此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五

十条“在产品中掺杂、掺假，以假充真，以次充好，或者以不合

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，责令停止生产、销售，没收违法生产、

销售的产品，并处违法生产、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

三倍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

的，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的规定，

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、销售以次充好的产品，决定对当事人作出

行政处罚如下：

罚款人民币肆万贰仟壹佰壹拾贰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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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要求当事人：

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决定书，将罚款肆万

贰仟壹佰壹拾贰元整交至本市各大商业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。逾

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

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依法向松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

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

行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

定的，我局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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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
